
 

 

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與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協商延

後退休年齡審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高市行國職字第11530220900號函訂定 

一、為規範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用人機關)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

勞基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與所僱勞工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之審核作業

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適用勞基法人員，指用人機關以下列方式進用之人員(以下簡稱

勞工): 

(一)依勞基法辦理退休之工友(含技工、駕駛)、業務助理、清潔隊員、測量助

理。 

(二)依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進用之臨時人員。 

(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進用之約用人員。 

 三、用人機關因業務需要，得與年滿六十五歲有意願繼續任職之勞工協商延後

退休年齡。 

         用人機關為審查協商延後退休案，應組成協商延後退休審核小組（以

下簡稱審核小組）辦理審核作業。 

四、審核小組置成員三人至五人，並得視需要聘請學者專家、外部機關人員擔

任；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五、為落實勞工健康之保障，用人機關應請勞工提供屆齡或延後退休日前半年

內，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療機構之健康檢查報告。 

        前項健康檢查報告，應視勞工工作環境及職務性質，分別依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提供一般健康檢查報告或特殊健康檢

查報告，供審核小組評估勞工健康情形。 

六、協商延後退休案件，應由審核小組召開會議，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核(如附表

一)： 

(一)業務推動需要：工作需具備技術專業性、稀少性或機敏性，或工作地點位

處偏遠或交通不便，致遴選不易。 

(二)有無其他替代措施：該工作確實無法透過工作委外、重新分配、資訊化、

流程簡化、運用志工及職員自我服務等替代措施辦理。 

(三)個人工作績效表現：勞工過去工作績效表現優良與否，包含年終考核成

績、服務滿意情形、獎懲、出勤紀錄、工作態度或有具體優良事蹟等。 

(四)個人體能健康情形：評估勞工身心體能狀況是否足以勝任工作。 

七、審核小組審核完成後，應作成書面紀錄。 

        審核小組審核同意協商延後退休年齡者，用人機關應與勞工協商延後

退休年齡，每次最長以延後一年為限。 

        協商延後退休案經審核小組審核不同意，或經審核同意但用人機關與

勞工未能協商合意者，勞工應依勞基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退休。 



 

 

八、用人機關與勞工達成協商延後退休年齡結果後一個月內，應將協商結果併

同審核小組會議紀錄函報本府行政暨國際處備查，並應記載下列事項（如

附表二）： 

(一)協商會議日期及時間。 

(二)協商會議地點。 

(三)出席成員及勞工姓名。 

(四)具體協商內容。 

九、用人機關於勞工延後退休年齡工作期間，應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等相關規定，加強相關安全及健康

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十、用人機關與勞工達成延後退休年齡協商成立後，勞工於延後退休期限屆滿

前提出退休者，用人機關應依勞工意願辦理退休。  

十一、第二點以外適用勞基法之人員，得準用本要點 規定辦理延後退休。 

 
 
 
 
 
 
 
 
 
 
 
 
 
 
 
 
 
 
 
 
 



 

 

 
(機關全銜)與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協商延後退休年齡案件審核表  

 

服務單位  姓名  出生年月日  

人員類別 

□工友(含技工、

駕駛) 

□臨時人員 

□其他______ 

服務

年資 
 

至遲屆齡 

退休日期 
 

擬延後 

退休期限 
 

工作內容  

協商延後 

退休事由 
 

審核項目 審核內容 備註 

機關業務推動

需要 

機關（學校）確有業務推動需要： 

□符合： 

  □該工作需具備技術專業性、稀少性，致機關遴選不易。 

  □該工作需具機敏性，致機關遴選不易。 

  □該工作地點位於偏遠或交通不便之處，致機關遴選不

易。 

□不符合。 

 

有無其他替代

措施 

該工作確實無法透過工作委外、重新分配、資訊化、流程

簡化、運用志工及職員自我服務等替代措施辦理： 

□符合。 

□不符合。 

 

 

個人工作績效

表現 

該員過去個人工作績效表現優良，包含年終考核成績、服

務滿意情形、獎懲、出勤紀錄、工作態度或有具體優良事

蹟等： 

□符合。 

□不符合。 

 

 

個人體能健康

情形 

該員身心體能狀況確仍足以勝任工作： 

□符合。 

□不符合。 

 

 

審核結果 

本次決議： 

□同意，得協商延後退休年齡至___年___月___日。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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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機關全銜)與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協商延後退休年齡會議紀錄 

一、協商延後退休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協商會議地點: 

三、出席成員: 

四、勞工姓名: 

五、具體協商內容: 

    (一) 勞工______同意(機關全銜)____________因業務 

         需要，與本人協商將原退休生效日期(___年___月 

         ___日)，延後至___年___月___日(原退休生效日 

         期起算一年為限)，並同意不得移撥他機關，協商 

         延後退休生效日屆至前，如機關未再與勞工協商 

         延後退休者，則應於前開協商延後退休生效日辦 

         理離退手續。 

  （二）用人機關與勞工達成延後退休年齡協議成立後， 

         勞工於延後退休期限屆滿前提出退休者，用人機 

         關應依勞工意願辦理退休。 

  （三）其他約定事項（勞雇雙方在不違反法律強制或禁 

         止規定，得自行訂定相關事項） 

 
 
 


